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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鉴于人员变动及工作需要，为确保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决定对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予以调整，调整后的名单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吴  捷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玉济咏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黄维安   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叶锦昌   区发改局副局长
韦秋玉   区工信局副局长
陈  川   区民政局副局长
贺飞跃   区司法局副局长
苏  燕   区财政局副局长
韦同换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小坚   区统计局副局长
廖艳华   市鱼峰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罗特力   里雍镇政府副镇长
苏晓梨   白沙镇政府副镇长
廖  闯   天马街道办副主任
刘建伟   驾鹤街道办司法所所长
        秦俊伟   荣军街道办司法所所长
黄晓刚   箭盘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赵海平   五里亭街道办副主任
杨向荣   白莲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陈莹莹   麒麟街道办司法所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区自然资源局局长玉济咏兼任。
以上人员如有变动，由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更替。 
二、职责分工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工作职责，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我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工作。 
（一）区自然资源局
经政府批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做好各镇、各街道和有关部门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组织协调工作，及时协调解决自然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负责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日常工作，制定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各阶段相关工作的推进实施。
（二）区民政局
负责做好行政区划方面的协调配合工作。
（三）区司法局
负责协调配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中三大纠纷的调处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指导。
（四）区财政局
负责落实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经费保障，指导及监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经费使用管理。
（五）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提供水流、湖泊等统计资料；水利普查、水资源调查评价等历史资料；河流、湖泊堤防、水域岸线和管理范围资料；取水许可资料等。
（六）市鱼峰生态环境局
负责提供水质监测成果、排污许可等相关配套资料。
（七）里雍镇、白沙镇及各街道
负责协调配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中涉及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处理涉及属地群众的政策宣传和纠纷调处工作。

— 20 —
— 19 —  
